电梯“一业一册”合规经营指南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1.1制定目的
[bookmark: _GoBack]为了加强全县电梯管理，全县电梯使用单位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效规避风险，提升使用单位合规使用能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贯彻实施，特制订本使用指南。
1.2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市场监管总局 57号令）《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1.3适用范围
全县在用电梯安全的监督管理。
1.4监管部门及职责
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电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住建局：1、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2、落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工作，对加装电梯的建筑质量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管。
自然资源局：落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工作，对加装电梯是否符合城乡规划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监管。
第二章  合规经营规则
2.1管理制度合规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电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电梯安全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岗位职责：
(2) 电梯经常性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和有关记录制度；
(3) 电梯使用登记、定期检验、锅炉能效测试申请实施制度；
（4）电梯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隐患治理以及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要求的相关制度，落实安全总监及安全员；
（5）电梯安全管理人员与作业人员管理和培训考核制度；
（6）电梯采购、安装、改造、修理、报废等管理制度；
（7）电梯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8）电梯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2.2管理机构合规
使用电梯总量50台以上（含50台）的和为公众提供运营服务电梯的，或者在公众聚集场所使用30 台以上（含30 台）电梯的应当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逐台落实安全责任人。
2.3使用登记合规
1.电梯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 日内，使用单位应当向电梯所在地的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对于整机出厂的电梯，一般应当在投入使用前办理使用登记。
2.按台（套）登记的电梯改造、移装、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按单位登记的电梯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的，相关单位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3.电梯拟停用1 年以上的，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设置停用标志，在停用后30 日内告知登记机关。重新启用时，使用单位应当进行自行检查，到使用登记机关办理启用手续；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的，应当按照定期检验的有关要求进行检验。
4.对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的电梯，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报废期限的，应当及时予以报废，产权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电梯的使用功能。电梯报废时，按台（套）登记的电梯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报废手续，并且将使用登记证交回登记机关。
2.4设备合规
1.电梯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2.电梯使用单位应当采购、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下同），并且经检验合格的电梯，不得采购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电梯，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电梯。
3.使用单位应当在电梯定期检验有效期届满的1 个月以前，向电梯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并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4.使用单位应当逐台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5.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
6.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电梯的使用功能，并向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申请办理使用登记证注销手续。
2.5人员合规
设备管理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电梯作业人员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
（1） 管理人员合规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相应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明确管理部门和责任人员职责。按要求需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安全总监应当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使用电梯总量20台以上（含20台）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严格落实电梯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隐患治理以及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要求的相关制度。
（2） 作业人员合规
1.电梯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电梯安全。
2.要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并保存好培训记录。
3.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获得相应资质，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按照电梯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确保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满足法定要求，并按期维护做好维保记录。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电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违反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行为或者电梯存在事故隐患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有关单位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或者消除事故隐患。
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或者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及时向上级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
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电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应当对每次监督检查的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作出记录，并由参加监督检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签字后归档。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或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电梯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人员有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本指南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的更新，适时修订，修订后另行公示。


